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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4 号文核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盐湖股份”）获准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

券，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全称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2盐湖 01 

债券上市地点及代码 112154（深交所） 

债券期限和利率 

7年期债券，附第 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前 5 年票面利率为 4.99%，后 2

年票面利率为 5.70% 

发行规模 人民币 50亿元 

债券余额 人民币 26.74亿元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

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 无担保 

主承销商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关于发行人重整计划执行进展及顺延接受相关文件截止

时间的公告 

发行人分别在 2020 年 1 月 23 日和 2020 年 2 月 4 日，发布《青海盐湖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和《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顺延接受<债权受偿方式选择告知书><关于

受领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告知书><关于受领抵债股票的证券账户信息告知

书>截止时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宁中院”或“法院”）已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裁定批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并终止盐湖股份重整程序，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1、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2019年 9月 30日，西宁中院裁定受理盐湖股份破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

定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盐湖股份管理人，进入重整程序后，管

理人、公司依法履行职责，稳步推进各项重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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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 6日，盐湖股份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

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以下简称“《财产

管理及变价方案》”），根据前述方案，公司管理人以盐湖股份重整程序中评估机

构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价值为处置参考，依法将盐湖股份化工分公

司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存货及所持对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镁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镁业”）、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

化工”）的全部股权、应收债权（上述三项资产合称“盐湖股份资产包”）进行公

开处置。管理人已先后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期间在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对盐湖股份资产包进行了六次公

开拍卖，但均已流拍。根据《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的规定，2020年 1月 17日，

公司管理人与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信资产管理公司”）

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以 30亿元的价格协议转让盐湖股份的资产包。 

2020年 1月 17日，盐湖股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

分别表决通过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2020年 1月 20日，西宁中院作出（2019）青 01破 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2、《重整计划》执行进展 

因《重整计划》已获法院裁定批准，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后

续，公司将在法院、管理人的监督、指导下，根据《重整计划》及《资产收购协

议》等相关规定，启动并尽快完成《重整计划》执行。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及顺延接受相关文件截止时间的公告： 

（1）债权额超过 50 万元人民币的非银行类普通债权人可以选择留债或以股

抵债的方式进行受偿。公司管理人已将《债权受偿方式选择告知书》送达相关债

权人，相关债权人应该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次日（即 2020 年 1 月 21

日）起十二个工作日内（即 2020 年 2 月 11 日前）选择受偿方式，并向管理人送

达已按规定填写的《债权受偿方式选择告知书》（以管理人实际收到时间为准），

否则视为债权人选择以股抵债的方式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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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家债权人以现金方式受偿的债权部分，原则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债权人

进行分配。债权人应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次日起十二个工作日内按照管理

人指定的方式，向管理人书面提供受领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也即按规定填写

并按时送达《关于受领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告知书》。 

（3）每家债权人以股票抵偿的债权部分，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的股票进行分配。债权人应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次日起十

二个工作日内按照管理人指定的方式，向管理人书面提供受领抵债股票的证券账

户信息，也即按规定填写并按时送达《关于受领抵债股票的证券账户信息告知书》。 

目前管理人正在收集、统计《债权受偿方式选择告知书》。 

根据《资产收购协议》的规定，汇信资产管理公司已将 3 亿元保证金支付至

管理人指定账户，剩余转让价款 27 亿元应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完成。管

理人将严格按照《资产收购协议》的约定执行。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盐湖股份现

有总股本 278,609.06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9.5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264,678.61 万股股票。目前管理人已就转增股本相关事宜启

动了相关材料准备工作。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华林证券作为“12 盐湖 01”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在获悉上述事项后，及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提醒投资人关注相

关风险： 

1、法院已裁定批准了《重整计划》，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若公

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存在被西宁中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重整计划》，12 盐湖 01 属于普通债权，将以债权人为单位，每家

债权人 50 万元以下（含 50 万元）的部分，由公司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依法以

现金方式一次性清偿完毕；超过 50 万元的部分债权人可选择留债或以股抵债方

式进行清偿，请各位投资者及时按发行人公告提交盐湖管理人所需材料，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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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将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重整中转增股

本所涉及的除权（息）相关事宜尚未确定，公司将进一步充分论证，待除权（息）

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发布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林证券将继续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职责，最大程度保护“12 盐湖 01”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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